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徐陶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宏运大

道2288号52幢4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

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

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

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

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

http://50.16.170.59/drrk/techcomp/menu/index.jsp?title=%E7%AE%A1%E7%90%86%E6%8E%A7%E5%88%B6%E5%8F%B0&appname=techcomp#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史琳、顾钺、顾文轩、邵惠、顾博宇、顾可佳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

道上元大街160号3幢304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

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

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

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

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

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九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翟光明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

道双龙大道833号南方花园101幢206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

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

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

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

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

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二四年四月三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高珊珊、晏妮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长江新

村19幢三单元105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

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

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

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王霁一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水佐岗

四十八巷5号6幢501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

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

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

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

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

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史卓婷、潘永烜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幕府西

路 28 号幕府佳园 9幢一单元 201 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

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

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

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

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刘惠敏、柯金国、柯可儿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新北路

10 号 11 幢 403 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，你

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

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

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

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

二〇二四年四月三十日

http://50.16.170.59/drrk/techcomp/menu/index.jsp?title=%25E7%25AE%25A1%25E7%2590%2586%25E6%258E%25A7%25E5%2588%25B6%25E5%258F%25B0&appname=techcomp


网上公开文本

迁移户口告知书

王园：

你/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

道文春路 58 号 7 幢一单元 2003 室 ，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

法转移给他人，你/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。经

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，请你/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

五 工作日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等规定，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

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。

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，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

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。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，未提出陈

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。

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

二〇二四年五月六日


